附件：
昆明市备案新型墙体材料生产规模（设备）和生产工艺要求

	类别
	产品名称
	生产规模(设备)
	生产工艺

	砖
类
	1、蒸压粉煤灰砖
	≥3000万块标准砖/年
	配备常压和高压蒸汽养护装置

	
	2、蒸压灰砂空心砖
	≥3000万块标准砖/年
	配备常压和高压蒸汽养护装置

	
	3、混凝土多孔砖
	不低于两台8型以上、单机单班≥5万M3/年（或同等规模）砌块成型设备；必须配备自动配料系统；占地不低于30亩
	采用大棚养护或蒸汽养护工艺；大棚面积不低于2000平米

	砌
块
类
	1、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

2、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

3、粉煤灰小型空心砌块
	
	

	
	4、以煤矸石、江河淤泥、建筑垃圾为原料的烧结空心砌块
	≥3000万块标准砖/年
	采用轮窑、隧道窑

	
	5、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
	≥20万M3/年以上
	采用机械化、自动化切割和蒸压养护工艺

	
	6、石膏砌块
	单机单班≥15万M3/年以上；必须配备自动配料系统
	 

	板
类
	1、石膏空心条板

2、蒸压加气混凝土板

3、钢丝网架聚苯乙烯夹芯板

4、金属面夹芯板
	≥15万M2/年以上；占地不低于10亩
	采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制板成型工艺；
	禁止人工拌合配料；采用大棚养护或蒸汽养护工艺，大棚面积不低于600平米；半成品、成品的堆码应有专门的库房或遮雨措施，禁止露天堆码；成品堆码场地不低于3000平米

	
	5、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

6、玻璃纤维增强水泥轻质多孔隔墙条板（简称GRC板）

7、纤维增强低碱度水泥建筑平板

8、维纶纤维增强水泥平板

9、纤维增强硅酸钙板

10、工业灰渣混凝土空心隔墙条板
	
	采用机械制板成型工艺
	

	备
注
	使用以下落后生产工艺装备生产的相关产品及落后产品，不予备案

	
	1、400万平方米/年及以下的纸面石膏板生产线

	
	2、砖瓦18门以下轮窑以及立窑、无顶轮窑、马蹄窑等土窑

	
	3、400型及以下普通挤砖机

	
	4、450型普通挤砖机

	
	5、SJ1580-3000双轴、单轴搅拌机

	
	6、SQP400500-700500双辊破碎机

	
	7、1000型普通切条机

	
	8、100吨以下盘转式压砖机

	
	9、手工制作墙板生产线

	
	10、简易移动式砼砌块成型机、附着式振动成型台

	
	11、单班1万立方米/年以下的混凝土砌块固定式成型机

	
	12、人工浇筑、非机械成型的石膏（空心）砌块生产工艺

	
	13、手工切割、非蒸压养护加气混凝土生产线

	
	14、使用非耐碱玻纤或非低碱水泥生产的玻纤增强水泥（GRC）空心条板

	
	烧结多孔砖、烧结空心砖（粘土、页岩），不予备案

	
	基础条件薄弱的县区，对产品、企业生产规模（设备）和生产工艺要求，经市墙改办批准，可以适当放宽

	
	上述标准，如有更新或调整，以最新发布为准，并另行通知公告


